
股票简称:浙江富润 股票代码:600070� � � �上市地点:上交所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苎萝东路60号)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摘要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交易对方 住所（通讯地址）

江有归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智慧

ｅ

谷大楼

付海鹏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智慧

ｅ

谷大楼

胡敏翔 杭州市上城区南星街道甘水巷

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灵隐路

黄金明 杭州市灵隐路

浙江盈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灵隐路

浙江华睿富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

１２９

号

浙江华睿兴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市江干区秋涛北路

７６

号

浙江华睿盛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西施大街

５９

号

杭州创东方富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市下城区华丰路

３１７

号

浙江银杏谷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翁家山

２８９

号

宗佩民 杭州市西湖区灵溪南路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

南京捷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

杭州维思捷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

南京捷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

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

嘉兴泰一指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嘉兴市广益路

７０５

号嘉兴世界贸易中心

１

号楼

汤忠海 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６０３

号

南京捷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方 住所（通讯地址）

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苎萝东路

６０

号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文一西路

７７８

号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下河村

张健儿 杭州市省府路

２７

号

钱安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智慧

ｅ

谷大楼

张旭伟 杭州市西湖区丹桂公寓

陈蕴涵 杭州市西湖区灵溪南路

５

号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般释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浙江富润、

上市公司

指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标的资产、泰一指尚 指 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泰一 指 嘉兴泰一指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瓯联创投 指 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盈瓯创投 指 浙江盈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华睿富华 指 浙江华睿富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睿兴华 指 浙江华睿兴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睿盛银 指 浙江华睿盛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创东方 指 杭州创东方富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银杏谷 指 浙江银杏谷投资有限公司

维思捷朗 指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维思捷鼎 指 杭州维思捷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捷仁 指 南京捷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捷奕 指 南京捷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维思 指 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捷隆 指 南京捷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惠风创投 指 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长城集团 指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峰控股 指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上市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上市公司监事会

《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

指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与江有归等二十方关于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与江有归、付海鹏之业绩补偿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七方（作为认购人）

关于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高级管理人员 指 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即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本预案 指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１０９

号，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修订）

重组报告书、重组报告书（草案） 指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广发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册律师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坤元评估、坤元、坤元评估师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专业释义：

大数据 指

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

合，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

互联网营销 指

是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实施载体并采用数字技术手段开展的营销活动，涵盖了包括营销策略

制定、创意内容制作、媒体投放、营销效果监测和优化提升、流量整合与导入等内容的完整营销服

务链条。

ＤＭＰ

指

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数据管理平台），是把分散的数据进行整合纳入统一的技术平台，并对

这些数据进行标准化和分析，用户可以对这些分析结果加以应用

ＤＭＣ

指

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

（数据营销顾问平台系统），为不同行业的品牌提供用户引流、竞品分析、

渠道拓展、新品开发、营销策略等品牌数字营销全案咨询服务

ＤＳＰ

指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需求方平台），需求方平台汇集了各种广告交易平台，广告网络，供应方平

台，甚至媒体的库存，允许广告客户和广告机构更方便地访问，以及更有效地购买广告库存

Ａｔｌａｓ

云图 指

泰一指尚推出的大数据管理平台，云”代表云计算，“图”代表可视化，通过底层数据的采集、清洗、

归并、关联分析，为广告投放决策提供全方位数据支持

注：本预案表格中若出现总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声 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全文的各部分内容。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全文同时刊登于上海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一、浙江富润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本预案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估值或评估、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

性和合理性。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预案及其摘要所述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资产重组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本公司将根据本次资产重组进

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预案及

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二、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江有归、付海鹏等泰一指尚全体股东以及认购本次配套资金的惠风创投、长城集团等

７

名

认购对象已出具承诺函，将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经办人员保证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相关披露文件

的真实、准确、完整。

重大事项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的估值、尽职调查等工作尚未全面完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

真实性和合理性。标的公司财务数据、最终估值结论将在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案如下：浙江富润拟向江有归、付海鹏等

６

名自然人以及嘉兴泰一、盈瓯创投等

１４

家企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

持有的泰一指尚

１００％

的股权。同时公司拟向惠风创投、长城集团、上峰控股、张健儿、钱安、张旭伟、陈蕴涵

７

名认购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募集资金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浙江富润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江有归、付海鹏等泰一指尚全体股东购买对方持有的泰

一指尚

１００％

股权。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泰一指尚预估值为

１２０

，

６２４．８７

万元，交易双方协商初步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交易对方获

得的具体对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预计对价总额 预计股份支付金额

股份支付对价占

比

预计现金支付金额

现金支付比

例

江有归

２４．５９０４％ ２９

，

５０８．４８ ２３

，

６０６．７８ ８０％ ５

，

９０１．７０ ２０％

嘉兴泰一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２００．００ ８０％ ４

，

８００．００ ２０％

付海鹏

８．８８５５％ １０

，

６６２．６０ ８

，

５３０．０８ ８０％ ２

，

１３２．５２ ２０％

盈瓯创投

８．３２２８％ ９

，

９８７．３６ ７

，

９８９．８９ ８０％ １

，

９９７．４７ ２０％

维思捷朗

６．５６８２％ ７

，

８８１．８４ ７

，

８８１．８４ １００％ － ０％

维思捷鼎

４．８０６０％ ５

，

７６７．２０ ５

，

７６７．２０ １００％ － ０％

瓯联创投

３．２０１０％ ３

，

８４１．２０ ３

，

０７２．９６ ８０％ ７６８．２４ ２０％

华睿富华

３．１６１５％ ３

，

７９３．８０ ３

，

０３５．０４ ８０％ ７５８．７６ ２０％

黄金明

２．９０２３％ ３

，

４８２．７６ ２

，

７８６．２１ ８０％ ６９６．５５ ２０％

华睿兴华

２．３７１１％ ２

，

８４５．３２ ２

，

２７６．２６ ８０％ ５６９．０６ ２０％

南京捷奕

２．１３６０％ ２

，

５６３．２０ ２

，

５６３．２０ １００％ － ０％

南京捷仁

２．０３９９％ ２

，

４４７．８８ ２

，

４４７．８８ １００％ － ０％

汤忠海

１．９２０６％ ２

，

３０４．７２ １

，

８４３．７８ ８０％ ４６０．９４ ２０％

创东方

１．８４９５％ ２

，

２１９．４０ １

，

７７５．５２ ８０％ ４４３．８８ ２０％

南京捷隆

１．７８００％ ２

，

１３６．００ １

，

７０８．８０ ８０％ ４２７．２０ ２０％

华睿盛银

１．５８０８％ １

，

８９６．９６ １

，

５１７．５７ ８０％ ３７９．３９ ２０％

宗佩民

１．４７９６％ １

，

７７５．５２ １

，

４２０．４２ ８０％ ３５５．１０ ２０％

银杏谷

０．９９５９％ １

，

１９５．０８ ９５６．０６ ８０％ ２３９．０２ ２０％

胡敏翔

０．９３９０％ １

，

１２６．８０ ９０１．４４ ８０％ ２２５．３６ ２０％

杭州维思

０．４６９９％ ５６３．８８ ５６３．８８ １００％ － 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

，

８４４．８０ ８３．２０％ ２０

，

１５５．２０ １６．８０％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惠风创投、长城集团、上峰控股、张健儿、钱安、张旭伟、陈蕴涵等

７

名认购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不

超过

７９

，

８９３

，

４７０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与本次股权收购中发行股份部分的定价相同，为

７．５１

元

／

股。本次拟募集的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

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补充标的公司营运资金及投资研发中心项目。如配套融资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

解决。

（三）发行价格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９０％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６０

个交易日或者

１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前述所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采用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

８．３４

元

／

股作为市场参考价， 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７．５１

元

／

股，最终确定的本次交易价格为

７．５１

元

／

股。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根据浙江富润的股价计算，截至公司停牌日，浙江富润前

１２０

日均价的

９０％

为

１３．３５

元

／

股，浙江富润前

６０

日均价的

９０％

为

９．７５

元

／

股，前

２０

日

均价的

９０％

为

７．５１

元

／

股，上述股价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

２０１５

年股票市场大幅波动所致。经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双方协商，并综合考虑近期

股票市场走势，最终定价选取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作为定价依据。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调整，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在定价基准日

至股份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方式以中国证

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为准。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所称“定价基准日”，是指计算发行底价的基准日。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也可以为发行期的首日。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采用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

８．３４

元

／

股作为市场参考价， 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７．５１

元

／

股，最终确定的本次交易价格为

７．５１

元

／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调整，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在定价基准日

至股份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方式以中国证

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为准。

（四）发行数量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对方购买泰一指尚股权比例

÷

股份发行

价格。如按照该公式计算后所能换取的发行股份数并非整数时，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１

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按照标的资产作价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７．５１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及采取股份支付比例计算，发行数量为

１３２

，

９４９

，

１２５

股，具体情况如下表：

交易对方 预计对价总额（万元） 股份支付对价占比 预计发行股份数量（股）

江有归

２９

，

５０８．４８ ８０％ ３１

，

４３３

，

８００

嘉兴泰一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２５

，

５６５

，

９１２

付海鹏

１０

，

６６２．６０ ８０％ １１

，

３５８

，

２９５

盈瓯创投

９

，

９８７．３６ ８０％ １０

，

６３８

，

９９８

维思捷朗

７

，

８８１．８４ １００％ １０

，

４９５

，

１２６

维思捷鼎

５

，

７６７．２０ １００％ ７

，

６７９

，

３６０

瓯联创投

３

，

８４１．２０ ８０％ ４

，

０９１

，

８２４

华睿富华

３

，

７９３．８０ ８０％ ４

，

０４１

，

３３１

黄金明

３

，

４８２．７６ ８０％ ３

，

７０９

，

９９７

华睿兴华

２

，

８４５．３２ ８０％ ３

，

０３０

，

９６６

南京捷奕

２

，

５６３．２０ １００％ ３

，

４１３

，

０４９

南京捷仁

２

，

４４７．８８ １００％ ３

，

２５９

，

４９４

汤忠海

２

，

３０４．７２ ８０％ ２

，

４５５

，

０９４

创东方

２

，

２１９．４０ ８０％ ２

，

３６４

，

２０７

南京捷隆

２

，

１３６．００ ８０％ ２

，

２７５

，

３６６

华睿盛银

１

，

８９６．９６ ８０％ ２

，

０２０

，

７２９

宗佩民

１

，

７７５．５２ ８０％ １

，

８９１

，

３６６

银杏谷

１

，

１９５．０８ ８０％ １

，

２７３

，

０５４

胡敏翔

１

，

１２６．８０ ８０％ １

，

２００

，

３１９

杭州维思

５６３．８８ １００％ ７５０

，

８３８

合计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２０％ １３２

，

９４９

，

１２５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亦随之

调整。

本次交易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标的资产的最终成交价为依据，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额为准。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按照

７．５１

元

／

股的发行价格，拟向惠风创投等

７

名认购对象合计发行股份数为

７９

，

８９３

，

４７０

股。具体

情况如下：

配套募集资金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万元） 股份数量（股）

惠风创投

４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２６２

，

３１６

张旭伟

６

，

０００ ７

，

９８９

，

３４７

陈蕴涵

５

，

５００ ７

，

３２３

，

５６８

钱安

５

，

０００ ６

，

６５７

，

７８９

长城集团

１

，

５００ １

，

９９７

，

３３６

上峰控股

１

，

５００ １

，

９９７

，

３３６

张健儿

５００ ６６５

，

７７８

合计

６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８９３

，

４７０

综上，本次发行总股数为

２１２

，

８４２

，

５９５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由

３５

，

６６１．３０５２

万股增至

５６

，

９４５．５６４７

万股。

（五）锁定期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持有的浙江富润股票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南京捷仁、杭州维思、维思捷朗、嘉

兴泰一、南京捷隆、汤忠海六位股东同时承诺，如果其取得本次发行股份时，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持续拥有权益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则自该等股票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此外，本次交易的补偿责任人江有归、付海鹏承诺：其所持浙江富润股份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锁定期满后，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

所的有关规定及上述股东承诺执行。

２

、配套融资

此次配套融资为定价发行，各认购方一致承诺，其取得的浙江富润股票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内，由于上市

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锁定期满后，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及上述股东

承诺执行。

（六）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１

、业绩承诺情况

交易双方同意，就标的公司净利润作出的承诺期间为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交易对方江有归、付海鹏承诺，泰一指尚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不包括根据本次交易约定的方式计算的业绩奖励

进行会计处理对净利润的影响额）分别不低于

５

，

５００

万元、

８

，

５００

万元、和

１２

，

２００

万元（即“承诺净利润”）。且各方进一步同意，前述业绩承诺期

不会因本次交易的完成时间而改变。

２

、盈利承诺补偿安排

在约定的利润补偿期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若泰一指尚任一年度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包括根据

本次交易约定的方式计算的业绩奖励进行会计处理对净利润的影响额）低于承诺数，则江有归、付海鹏应以现金或股份的方式向上市公司支

付补偿。支付补偿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额度

＝

（泰一指尚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

泰一指尚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

泰一指尚业绩承诺期内各年

度的承诺净利润总和

×

泰一指尚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

－

已补偿现金金额

－

［已补偿股份数额（如有）

×

发行价格］。

若上述方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额度小于等于零，则江有归、付海鹏无需履行补偿义务，且前期已经补偿的金额或股份不冲回。

如浙江富润在补偿测算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量时应根据转增或送股比例予以调整，所需补偿的股份于

交割日至补偿股份时已获得的对应现金股利部分（税后）也应一并补偿给浙江富润。

在

２０１８

年度结束时，上市公司应聘请经交易双方认可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将对泰一指尚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资产减值

测试报告。根据《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如果泰一指尚期末减值额

＞

（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总金额），则江有归、付海鹏还应按

照下述方法向上市公司进行资产减值补偿：

减值补偿金额

＝

泰一指尚期末减值额

－

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

各方一致同意，按照上述方式计算的累积补偿金额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３

、业绩补偿的承担方式

本次交易的补偿责任人为江有归和付海鹏，上述两人按照

６

：

４

的比例承担补偿责任，且双方承诺，在一方未履行补偿义务的前提下，另一

方承担连带责任。

（七）业绩奖励

若泰一指尚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此处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但不包括根据本次交易约定

的方式计算的业绩奖励进行会计处理对净利润的影响额）超出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１０５％

（即

２６

，

２００

万元

＊１０５％＝２７

，

５１０

万元），则上市公司应按

照超出部分的

６０％

作为奖励对价支付给泰一指尚确定的公司员工， 且奖励总额不超过本次购买资产交易作价的

２０％

（即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奖励金额计算公式为：

（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

－

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的净利润

＊１０５％

）

×６０％

，其中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为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

合并报表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但不包括根据本次交易约定的方式计算的业绩奖励进行会计处理对净利润

的影响额），累计承诺的净利润为泰一指尚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总和。

上市公司应在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报告公告后

３

个月内，以现金方式将前述奖励金额支付给泰一指尚确定的公司员工（个人所得税自负，上市公

司可代扣代缴），指定的员工应满足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主动从泰一指尚及子公司离职的条件，否则将不予进行业绩奖励。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预估值及作价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评估值结果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本次交易标

的收益法预估值及增值情况如下（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净资产账面值 预估值 预估增加值 增值率

泰一指尚

１００％

股权

２８

，

７４６．８０ １２０

，

６２４．８７ ９１

，

８７８．０７ ３１９．６１％

经坤元评估师的初步预估，标的资产以收益法预估的预估值为

１２０

，

６２４．８７

万元人民币，交易各方协商后初步确定交易价格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交易对方为惠风创投、长城集团、上峰控股、张健儿、钱安、

张旭伟、陈蕴涵等

７

名认购对象，其中惠风创投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未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前，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比例为

２７．６０％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比例约为

２０．１０％

，仍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比例约为

２６．６４％

，仍然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故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不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浙江富润、泰一指尚财务数据以及交易标的的作价情况，相关重组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指标 浙江富润 泰一指尚 交易金额 重组占比

资产总额

２０４

，

６３５．５０ ４３

，

９４１．９９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６４％

资产净额

９７

，

１４０．８１ ２８

，

７４６．８０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５３％

营业收入

９６

，

３８９．０４ ３９

，

３２６．６０ ／ ４０．８０％

附注：

１

、重组占比计算时，资产总额以泰一指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泰一指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

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营业收入以泰一指尚的营业收入为准。

２

、上表中浙江富润的财务数据为天健审【

２０１５

】

１７５８

号《审计报告》审计数，泰一指尚财务数据为

２０１５

年未审计数。

因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两项重组占比指标超过

５０％

，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且本次交易涉及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六、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次交易前，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比例为

２７．６０％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比例约为

２０．１０％

，仍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比例约为

２６．６４％

，仍然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变化。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浙江富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纺织品和钢管的加工与销售。而泰一指尚是一家依托于大数据技术，为客户提供互

联网营销服务和营销数据分析服务的科技型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浙江富润将实现大数据和互联网产业版块的第一块拼图。以此为基础，

浙江富润的主营业务将由纺织品、钢管等的加工与销售逐渐向大数据和互联网业务领域扩张，有望形成“传统行业

＋

大数据

＋

互联网”的多元

化业务构成，在优化公司资产结构的同时，也为公司实现产业整合与升级提供支持。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泰一指尚处于快速发展的成长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率均较高，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向好，其快速增长的业绩

能较为显著地增强浙江富润的盈利能力。由于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尚无法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

盈利能力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公司将在本预案签署后尽快完成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并在重组报

告书中详细分析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计划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１２

，

８４２

，

５９５

股，其中：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支付的股份为

１３２

，

９４９

，

１２５

股，向惠风创投等

７

名认购对象募

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７９

，

８９３

，

４７０

股。

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浙江富润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浙江富润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

持股数（股） 股权比例 持股数（股） 股权比例

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９８

，

４１４

，

８１４ ２７．６０％ ９８

，

４１４

，

８１４ ２０．１０％

周晨

５

，

４３３

，

３００ １．５２％ ５

，

４３３

，

３００ １．１１％

八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３１７

，

３４０ ０．９３％ ３

，

３１７

，

３４０ ０．６８％

付林平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４％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１％

杜景葱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９％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７％

郎洪平

２

，

７２６

，

１６０ ０．７６％ ２

，

７２６

，

１６０ ０．５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１７６

，

６００ ０．６１％ ２

，

１７６

，

６００ ０．４４％

聂戈

１

，

９８７

，

７７２ ０．５６％ １

，

９８７

，

７７２ ０．４１％

贺利韫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５％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３％

林世雄

１

，

５０２

，

０７４ ０．４２％ １

，

５０２

，

０７４ ０．３１％

其他

２３３

，

６５４

，

９９２ ６５．５２％ ２３３

，

６５４

，

９９２ ４７．７３％

江有归

－ － ３１

，

４３３

，

８００ ６．４２％

嘉兴泰一

－ － ２５

，

５６５

，

９１２ ５．２２％

付海鹏

－ － １１

，

３５８

，

２９５ ２．３２％

盈瓯创投

－ － １０

，

６３８

，

９９８ ２．１７％

维思捷朗

－ － １０

，

４９５

，

１２６ ２．１４％

维思捷鼎

－ － ７

，

６７９

，

３６０ １．５７％

瓯联创投

－ － ４

，

０９１

，

８２４ ０．８４％

华睿富华

－ － ４

，

０４１

，

３３１ ０．８３％

黄金明

－ － ３

，

７０９

，

９９７ ０．７６％

华睿兴华

－ － ３

，

０３０

，

９６６ ０．６２％

南京捷奕

－ － ３

，

４１３

，

０４９ ０．７０％

南京捷仁

－ － ３

，

２５９

，

４９４ ０．６７％

汤忠海

－ － ２

，

４５５

，

０９４ ０．５０％

创东方

－ － ２

，

３６４

，

２０７ ０．４８％

南京捷隆

－ － ２

，

２７５

，

３６６ ０．４６％

华睿盛银

－ － ２

，

０２０

，

７２９ ０．４１％

宗佩民

－ － １

，

８９１

，

３６６ ０．３９％

银杏谷

－ － １

，

２７３

，

０５４ ０．２６％

胡敏翔

－ － １

，

２００

，

３１９ ０．２５％

杭州维思

－ － ７５０

，

８３８ ０．１５％

合 计

３５６

，

６１３

，

０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９

，

５６２

，

１７７ １００．００％

本次购买资产前，赵林中等惠风创投的自然人股东控制本公司

２７．６０％

的股份，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完成后，赵林中等惠风创投的自然人股东控制本公司的股份比例约为

２０．１０％

，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会

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２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浙江富润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前后，浙江富润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

持股数（股） 股权比例 持股数（股） 股权比例

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９８

，

４１４

，

８１４ ２７．６０％ ９８

，

４１４

，

８１４ １７．２８％

周晨

５

，

４３３

，

３００ １．５２％ ５

，

４３３

，

３００ ０．９５％

八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３１７

，

３４０ ０．９３％ ３

，

３１７

，

３４０ ０．５８％

付林平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４％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３％

杜景葱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９％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９％

郎洪平

２

，

７２６

，

１６０ ０．７６％ ２

，

７２６

，

１６０ ０．４８％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１７６

，

６００ ０．６１％ ２

，

１７６

，

６００ ０．３８％

聂戈

１

，

９８７

，

７７２ ０．５６％ １

，

９８７

，

７７２ ０．３５％

贺利韫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５％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８％

林世雄

１

，

５０２

，

０７４ ０．４２％ １

，

５０２

，

０７４ ０．２６％

其他

２３３

，

６５４

，

９９２ ６５．５２％ ２３３

，

６５４

，

９９２ ４１．０３％

江有归

－ － ３１

，

４３３

，

８００ ５．５２％

嘉兴泰一

－ － ２５

，

５６５

，

９１２ ４．４９％

付海鹏

－ － １１

，

３５８

，

２９５ １．９９％

盈瓯创投

－ － １０

，

６３８

，

９９８ １．８７％

维思捷朗

－ － １０

，

４９５

，

１２６ １．８４％

维思捷鼎

－ － ７

，

６７９

，

３６０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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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

5

人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

:

一、审议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

董事会经过自查论证后

,

认为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各项条件。

二、逐项审议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公司拟进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的内容为

:

公司拟向江有归、付海鹏等

6

名自然人以及嘉兴泰一指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嘉兴泰一”

)

、浙江盈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盈瓯创投”

)

等

14

家企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泰一指尚

100%

的股权。同时公司拟向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惠风创投”

)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长城集团”

)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峰控股”

)

、张健儿、钱

安、张旭伟、陈蕴涵

7

名认购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0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

,

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行为的实施。

会议对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进行了逐项审议

:

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

交易对方

江有归、付海鹏等

6

名自然人以及嘉兴泰一、盈瓯创投等

14

家企业。

(2)

标的资产

泰一指尚

100%

股权。

(3)

交易价格

泰一指尚预估值为

120,624.87

万元

,

交易双方协商初步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120,000

万元。

(4)

对价支付

交易对方获得的具体对价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预计对价总额 预计股份支付金额

股份支付对价占

比

预计现金支付金额

现金支付比

例

江有归

２４．５９０４％ ２９

，

５０８．４８ ２３

，

６０６．７８ ８０％ ５

，

９０１．７０ ２０％

嘉兴泰一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２００．００ ８０％ ４

，

８００．００ ２０％

付海鹏

８．８８５５％ １０

，

６６２．６０ ８

，

５３０．０８ ８０％ ２

，

１３２．５２ ２０％

盈瓯创投

８．３２２８％ ９

，

９８７．３６ ７

，

９８９．８９ ８０％ １

，

９９７．４７ ２０％

维思捷朗

６．５６８２％ ７

，

８８１．８４ ７

，

８８１．８４ １００％ － ０％

维思捷鼎

４．８０６０％ ５

，

７６７．２０ ５

，

７６７．２０ １００％ － ０％

瓯联创投

３．２０１０％ ３

，

８４１．２０ ３

，

０７２．９６ ８０％ ７６８．２４ ２０％

华睿富华

３．１６１５％ ３

，

７９３．８０ ３

，

０３５．０４ ８０％ ７５８．７６ ２０％

黄金明

２．９０２３％ ３

，

４８２．７６ ２

，

７８６．２１ ８０％ ６９６．５５ ２０％

华睿兴华

２．３７１１％ ２

，

８４５．３２ ２

，

２７６．２６ ８０％ ５６９．０６ ２０％

南京捷奕

２．１３６０％ ２

，

５６３．２０ ２

，

５６３．２０ １００％ － ０％

南京捷仁

２．０３９９％ ２

，

４４７．８８ ２

，

４４７．８８ １００％ － ０％

汤忠海

１．９２０６％ ２

，

３０４．７２ １

，

８４３．７８ ８０％ ４６０．９４ ２０％

创东方

１．８４９５％ ２

，

２１９．４０ １

，

７７５．５２ ８０％ ４４３．８８ ２０％

南京捷隆

１．７８００％ ２

，

１３６．００ １

，

７０８．８０ ８０％ ４２７．２０ ２０％

华睿盛银

１．５８０８％ １

，

８９６．９６ １

，

５１７．５７ ８０％ ３７９．３９ ２０％

宗佩民

１．４７９６％ １

，

７７５．５２ １

，

４２０．４２ ８０％ ３５５．１０ ２０％

银杏谷

０．９９５９％ １

，

１９５．０８ ９５６．０６ ８０％ ２３９．０２ ２０％

胡敏翔

０．９３９０％ １

，

１２６．８０ ９０１．４４ ８０％ ２２５．３６ ２０％

杭州维思

０．４６９９％ ５６３．８８ ５６３．８８ １００％ － 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

，

８４４．８０ ８３．２０％ ２０

，

１５５．２０ １６．８０％

注

;

维思捷鼎指杭州维思捷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华睿富华指浙江华睿富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华睿兴华指浙江华

睿兴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华睿盛银指浙江华睿盛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创东方指杭州创东方富邦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银杏

谷指浙江银杏谷投资有限公司、维思捷朗指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南京捷奕指南京捷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

南京捷仁指南京捷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杭州维思指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南京捷隆指南京捷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瓯联创投指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

现金对价支付安排

在本次配套融资资金到帐

(

上市公司账面

)

后

10

个工作日内

,

上市公司向泰一指尚支付应付交易对象现金对价

,

合计

20,155.20

万元。

本次配套融资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

,

但配套融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若上市公司在收到监管部

门关于本次配套资金的核准批文后

90

日内

,

未能完成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募集

,

则上市公司应于收到监管部门关于配套融资核准批文满

90

日到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

以自筹资金的方式

,

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

;

若监管部门未核准配套资金的募集

,

上市公司应于收到监管部门关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核准批文后

60

日内以自筹资金的方式支付上述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6)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7)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8)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

即江有归、付海鹏等

6

名自然人以及嘉兴泰一、盈瓯创投等

14

家企业。交易对

方以其持有的泰一指尚合计

83.20%

的股权认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份。

(9)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前述所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采用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

8.34

元

/

股作为市场参考价

,

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

即不低于

7.51

元

/

股

,

最终确定的本次交易价格为

7.51

元

/

股。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

根据浙江富润的股价计算

,

截至公司停牌日

,

浙江富润前

120

日均价的

90%

为

13.35

元

/

股

,

浙江富润前

60

日均价的

90%

为

9.75

元

/

股

,

前

20

日均

价的

90%

为

7.51

元

/

股

,

上述股价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

2015

年股票市场大幅波动所致。经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双方协商

,

并综合考虑近期股票

市场走势

,

最终定价选取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作为定价依据。

(10)

发行价格调整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

,

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调整

,

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在定价基准日

至股份发行日期间

,

本公司如有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

具体调整方式以中国证监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为准。

(11)

发行数量

按照标的资产作价

120,000

万元

,7.51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及采取股份支付比例计算

,

发行数量为

132,949,125

股。

(12)

股份限售期的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持有的浙江富润股票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南京捷仁、杭州维思、维思捷朗、嘉

兴泰一、南京捷隆、汤忠海六位股东同时承诺

,

如果其取得本次发行股份时

,

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持续拥有权益时间不足

12

个月

,

则自该等股票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此外

,

本次交易的补偿责任人江有归、付海鹏承诺

:

其所持浙江富润股份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内

,

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锁定期满后

,

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

的有关规定及上述股东承诺执行。

(13)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

期间损益安排

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

(

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至交割日期间内产生的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

标的公司发生亏损的由泰一指尚各股东按照协

议签署日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浙江富润弥补。标的公司的交割日为

1

日至

15

日

(

含

15

日

)

期间

,

则标的公司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标的公司交割

日前一个月月末。标的公司的交割日为

16

日至月末

,

则标的公司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标的公司交割日的当月月末。

(15)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股份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16)

盈利预测承诺及补偿

1)

业绩承诺情况

交易双方同意

,

就标的公司净利润作出的承诺期间为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交易对方江有归、付海鹏承诺

,

泰一指尚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

不包括根据本次交易约定的方式计算的业绩奖励

进行会计处理对净利润的影响额

)

分别不低于

5,500

万元、

8,500

万元、和

12,200

万元

(

即“承诺净利润”

)

。且各方进一步同意

,

前述业绩承诺期不会

因本次交易的完成时间而改变。

2)

盈利承诺补偿安排

在约定的利润补偿期间

(2016

年

-2018

年

),

若泰一指尚任一年度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

不包括根据本

次交易约定的方式计算的业绩奖励进行会计处理对净利润的影响额

)

低于承诺数

,

则江有归、付海鹏应以现金或股份的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

补偿。支付补偿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当期应补偿额度

=(

泰一指尚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

泰一指尚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

泰一指尚业绩承诺期内各年

度的承诺净利润总和

×

泰一指尚

100%

股权交易价格

-

已补偿现金金额

-[

已补偿股份数额

(

如有

)×

发行价格

]

。

若上述方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额度小于等于零

,

则江有归、付海鹏无需履行补偿义务

,

且前期已经补偿的金额或股份不冲回。

如浙江富润在补偿测算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

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量时应根据转增或送股比例予以调整

,

所需补偿的股份于

交割日至补偿股份时已获得的对应现金股利部分

(

税后

)

也应一并补偿给浙江富润。

在

2018

年度结束时

,

上市公司应聘请经交易双方认可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将对泰一指尚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资产减值

测试报告。根据《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

如果泰一指尚期末减值额

>(

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总金额

),

则江有归、付海鹏还应按照

下述方法向上市公司进行资产减值补偿

:

减值补偿金额

=

泰一指尚期末减值额

-

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

按照上述方式计算的累积补偿金额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补偿责任人为江有归和付海鹏

,

上述两人按照

6:4

的比例承担补偿责任

,

且双方承诺

,

在一方未履行补偿义务的前提下

,

另一方

承担连带责任。

(17)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决议自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2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3)

发行对象

上市公司拟向惠风创投、长城集团、上峰控股、张健儿、钱安、张旭伟、陈蕴涵等

7

名认购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所称“定价基准日”

,

是指计算发行底价的基准日。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

,

也可以为发行期的首日。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采用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

8.34

元

/

股作为市场参考价

,

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

即不低于

7.51

元

/

股

,

最终确定的本次交易价格为

7.51

元

/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

,

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调整

,

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在定价基准日

至股份发行日期间

,

本公司如有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

具体调整方式以中国证监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为准。

(5)

发行数量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60,000

万元

,

按照

7.51

元

/

股的发行价格

,

拟向惠风创投等

7

名认购对象合计发行股份数为

79,893,470

股。具体情

况如下

:

配套募集资金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万元） 股份数量（股）

惠风创投

４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２６２

，

３１６

张旭伟

６

，

０００ ７

，

９８９

，

３４７

陈蕴涵

５

，

５００ ７

，

３２３

，

５６８

钱安

５

，

０００ ６

，

６５７

，

７８９

长城集团

１

，

５００ １

，

９９７

，

３３６

上峰控股

１

，

５００ １

，

９９７

，

３３６

张健儿

５００ ６６５

，

７７８

合计

６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８９３

，

４７０

(6)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拟募集的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补充标的公司营运资金及投资研发中心项目。如配套融资未能实

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

,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7)

股份限售期的安排

此次配套融资为定价发行

,

各认购方一致承诺

,

其取得的浙江富润股票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内

,

由于上市公

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锁定期满后

,

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上述股

东承诺执行。

(8)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9)

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浙江富润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浙江富润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10)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决议自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三、审议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四、审议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

<

业绩补偿协议

>

及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公司拟就本次交易与江有归等二十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同意公司

就盈利预测补偿事宜与江有归、付海鹏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补偿协议》

;

同意公司就募集配套资金分别与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等七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五、审议了《关于

<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

结合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编制了《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六、审议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

;

本次交易前

,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比例为

27.60%,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

,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比例约为

20.10%,

仍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

,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比例约为

26.64%,

仍然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故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

不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

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七、审议了《关于聘请中介机构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议案》

;

为顺利推进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

拟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供独立财务顾问、法律、审计及评估服务。

由于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监事骆丹君、徐航芳、蔡育清、赏冠军、高静回避表决

,

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

50%,

监事会无

法形成决议

,

因此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600070� � � �股票简称:浙江富润 编号:临2016—005号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本次董事会。

●

没有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没有议案未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林中主

持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

董事会经过自查论证后

,

认为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赵林中、傅国柱、陈黎伟、王坚、赵育、卢伯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公司拟进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的内容为

:

公司拟向江有归、付海鹏等

6

名自然人以及嘉兴泰一指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嘉兴泰一”

)

、浙江盈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盈瓯创投”

)

等

14

家企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泰一指尚

100%

的股权。同时公司拟向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惠风创投”

)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长城集团”

)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峰控股”

)

、张健儿、钱

安、张旭伟、陈蕴涵

7

名认购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0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

,

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行为的实施。

会议对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

结果如下

:

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

交易对方

江有归、付海鹏等

6

名自然人以及嘉兴泰一、盈瓯创投等

14

家企业。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标的资产

泰一指尚

100%

股权。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交易价格

泰一指尚预估值为

120,624.87

万元

,

交易双方协商初步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120,000

万元。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对价支付

交易对方获得的具体对价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预计对价总额 预计股份支付金额

股份支付对价占

比

预计现金支付金额

现金支付比

例

江有归

２４．５９０４％ ２９

，

５０８．４８ ２３

，

６０６．７８ ８０％ ５

，

９０１．７０ ２０％

嘉兴泰一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２００．００ ８０％ ４

，

８００．００ ２０％

付海鹏

８．８８５５％ １０

，

６６２．６０ ８

，

５３０．０８ ８０％ ２

，

１３２．５２ ２０％

盈瓯创投

８．３２２８％ ９

，

９８７．３６ ７

，

９８９．８９ ８０％ １

，

９９７．４７ ２０％

维思捷朗

６．５６８２％ ７

，

８８１．８４ ７

，

８８１．８４ １００％ － ０％

维思捷鼎

４．８０６０％ ５

，

７６７．２０ ５

，

７６７．２０ １００％ － ０％

瓯联创投

３．２０１０％ ３

，

８４１．２０ ３

，

０７２．９６ ８０％ ７６８．２４ ２０％

华睿富华

３．１６１５％ ３

，

７９３．８０ ３

，

０３５．０４ ８０％ ７５８．７６ ２０％

黄金明

２．９０２３％ ３

，

４８２．７６ ２

，

７８６．２１ ８０％ ６９６．５５ ２０％

华睿兴华

２．３７１１％ ２

，

８４５．３２ ２

，

２７６．２６ ８０％ ５６９．０６ ２０％

南京捷奕

２．１３６０％ ２

，

５６３．２０ ２

，

５６３．２０ １００％ － ０％

南京捷仁

２．０３９９％ ２

，

４４７．８８ ２

，

４４７．８８ １００％ － ０％

汤忠海

１．９２０６％ ２

，

３０４．７２ １

，

８４３．７８ ８０％ ４６０．９４ ２０％

创东方

１．８４９５％ ２

，

２１９．４０ １

，

７７５．５２ ８０％ ４４３．８８ ２０％

南京捷隆

１．７８００％ ２

，

１３６．００ １

，

７０８．８０ ８０％ ４２７．２０ ２０％

华睿盛银

１．５８０８％ １

，

８９６．９６ １

，

５１７．５７ ８０％ ３７９．３９ ２０％

宗佩民

１．４７９６％ １

，

７７５．５２ １

，

４２０．４２ ８０％ ３５５．１０ ２０％

银杏谷

０．９９５９％ １

，

１９５．０８ ９５６．０６ ８０％ ２３９．０２ ２０％

胡敏翔

０．９３９０％ １

，

１２６．８０ ９０１．４４ ８０％ ２２５．３６ ２０％

杭州维思

０．４６９９％ ５６３．８８ ５６３．８８ １００％ － 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

，

８４４．８０ ８３．２０％ ２０

，

１５５．２０ １６．８０％

注

;

维思捷鼎指杭州维思捷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华睿富华指浙江华睿富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华睿兴华指浙江华

睿兴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华睿盛银指浙江华睿盛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创东方指杭州创东方富邦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银杏

谷指浙江银杏谷投资有限公司、维思捷朗指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南京捷奕指南京捷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

南京捷仁指南京捷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杭州维思指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南京捷隆指南京捷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瓯联创投指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现金对价支付安排

在本次配套融资资金到帐

(

上市公司账面

)

后

10

个工作日内

,

上市公司向泰一指尚支付应付交易对象现金对价

,

合计

20,155.20

万元。

本次配套融资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

,

但配套融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若上市公司在收到监管部

门关于本次配套资金的核准批文后

90

日内

,

未能完成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募集

,

则上市公司应于收到监管部门关于配套融资核准批文满

90

日到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

以自筹资金的方式

,

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

;

若监管部门未核准配套资金的募集

,

上市公司应于收到监管部门关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核准批文后

60

日内以自筹资金的方式支付上述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6)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7)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8)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

即江有归、付海鹏等

6

名自然人以及嘉兴泰一、盈瓯创投等

14

家企业。交易对

方以其持有的泰一指尚合计

83.20%

的股权认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9)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前述所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采用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

8.34

元

/

股作为市场参考价

,

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

即不低于

7.51

元

/

股

,

最终确定的本次交易价格为

7.51

元

/

股。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

根据浙江富润的股价计算

,

截至公司停牌日

,

浙江富润前

120

日均价的

90%

为

13.35

元

/

股

,

浙江富润前

60

日均价的

90%

为

9.75

元

/

股

,

前

20

日均

价的

90%

为

7.51

元

/

股

,

上述股价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

2015

年股票市场大幅波动所致。经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双方协商

,

并综合考虑近期股票

市场走势

,

最终定价选取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作为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0)

发行价格调整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

,

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调整

,

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在定价基准日

至股份发行日期间

,

本公司如有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

具体调整方式以中国证监

会及上交所的规定为准。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1)

发行数量

按照标的资产作价

120,000

万元

,7.51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及采取股份支付比例计算

,

发行数量为

132,949,125

股。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2)

股份限售期的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持有的浙江富润股票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南京捷仁、杭州维思、维思捷朗、嘉

兴泰一、南京捷隆、汤忠海六位股东同时承诺

,

如果其取得本次发行股份时

,

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持续拥有权益时间不足

12

个月

,

则自该等股票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此外

,

本次交易的补偿责任人江有归、付海鹏承诺

:

其所持浙江富润股份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内

,

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锁定期满后

,

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

的有关规定及上述股东承诺执行。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3)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4)

期间损益安排

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

(

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至交割日期间内产生的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

标的公司发生亏损的由泰一指尚各股东按照协

议签署日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浙江富润弥补。标的公司的交割日为

1

日至

15

日

(

含

15

日

)

期间

,

则标的公司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标的公司交割

日前一个月月末。标的公司的交割日为

16

日至月末

,

则标的公司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标的公司交割日的当月月末。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5)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股份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6)

盈利预测承诺及补偿

1)

业绩承诺情况

交易双方同意

,

就标的公司净利润作出的承诺期间为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交易对方江有归、付海鹏承诺

,

泰一指尚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

不包括根据本次交易约定的方式计算的业绩奖励

进行会计处理对净利润的影响额

)

分别不低于

5,500

万元、

8,500

万元和

12,200

万元

(

即“承诺净利润”

)

。且各方进一步同意

,

前述业绩承诺期不会

因本次交易的完成时间而改变。

2)

盈利承诺补偿安排

在约定的利润补偿期间

(2016

年

-2018

年

),

若泰一指尚任一年度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

不包括根据本

次交易约定的方式计算的业绩奖励进行会计处理对净利润的影响额

)

低于承诺数

,

则江有归、付海鹏应以现金或股份的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

补偿。支付补偿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当期应补偿额度

=(

泰一指尚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

泰一指尚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

泰一指尚业绩承诺期内各年

度的承诺净利润总和

×

泰一指尚

100%

股权交易价格

-

已补偿现金金额

-[

已补偿股份数额

(

如有

)×

发行价格

]

。

若上述方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额度小于等于零

,

则江有归、付海鹏无需履行补偿义务

,

且前期已经补偿的金额或股份不冲回。

如浙江富润在补偿测算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

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量时应根据转增或送股比例予以调整

,

所需补偿的股份于

交割日至补偿股份时已获得的对应现金股利部分

(

税后

)

也应一并补偿给浙江富润。

在

2018

年度结束时

,

上市公司应聘请经交易双方认可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将对泰一指尚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资产减值

测试报告。根据《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

如果泰一指尚期末减值额

>(

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总金额

),

则江有归、付海鹏还应按照

下述方法向上市公司进行资产减值补偿

:

减值补偿金额

=

泰一指尚期末减值额

-

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

按照上述方式计算的累积补偿金额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补偿责任人为江有归和付海鹏

,

上述两人按照

6:4

的比例承担补偿责任

,

且双方承诺

,

在一方未履行补偿义务的前提下

,

另一方

承担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7)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决议自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发行对象

上市公司拟向惠风创投、长城集团、上峰控股、张健儿、钱安、张旭伟、陈蕴涵等

7

名认购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所称“定价基准日”

,

是指计算发行底价的基准日。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

,

也可以为发行期的首日。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采用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

8.34

元

/

股作为市场参考价

,

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

即不低于

7.51

元

/

股

,

最终确定的本次交易价格为

7.51

元

/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

,

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调整

,

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在定价基准日

至股份发行日期间

,

本公司如有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

具体调整方式以中国证监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为准。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发行数量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60,000

万元

,

按照

7.51

元

/

股的发行价格

,

拟向惠风创投等

7

名认购对象合计发行股份数为

79,893,470

股。具体情

况如下

:

配套募集资金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万元） 股份数量（股）

惠风创投

４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２６２

，

３１６

张旭伟

６

，

０００ ７

，

９８９

，

３４７

陈蕴涵

５

，

５００ ７

，

３２３

，

５６８

钱安

５

，

０００ ６

，

６５７

，

７８９

长城集团

１

，

５００ １

，

９９７

，

３３６

上峰控股

１

，

５００ １

，

９９７

，

３３６

张健儿

５００ ６６５

，

７７８

合计

６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８９３

，

４７０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6)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拟募集的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补充标的公司营运资金及投资研发中心项目。如配套融资未能实

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

,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7)

股份限售期的安排

此次配套融资为定价发行

,

各认购方一致承诺

,

其取得的浙江富润股票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内

,

由于上市公

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锁定期满后

,

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上述股

东承诺执行。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8)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9)

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浙江富润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浙江富润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10)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决议自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赵林中、傅国柱、陈黎伟、王坚、赵育、卢伯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赵林中、傅国柱、陈黎伟、王坚、赵育、卢伯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

<

业绩补偿协议

>

及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

案》

;

经审议

,

同意公司就本次交易与江有归等二十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同意公司就盈利预测补偿事宜与江有归、付海鹏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补偿协议》

;

同意公司就募集配套资金分别与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等七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赵林中、傅国柱、陈黎伟、王坚、赵育、卢伯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审议通过《关于

<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

结合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而编制的《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赵林中、傅国柱、陈黎伟、王坚、赵育、卢伯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进行了审慎分析

,

认为

:

1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拟购买的资产为泰一指尚

100%

的股权

,

泰一指尚所涉及需要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报

批事项的

,

已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取得相应的许可或批准文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报批事项

,

已在资产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

,

并对可能

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特别提示

;

2

、泰一指尚是依法设立和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截至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日

,

本次

重组交易对方所拥有的泰一指尚股权权属清晰完整

,

不存在权利受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能实际控制泰一指尚生产

经营

;

3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完整

,

拥有完整的产权

,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能够保持独立

;

4

、本次交易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评估的结果为基础定价

,

定价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本次

交易完成后

,

泰一指尚将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

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已就本次交易完成后

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出具了承诺。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赵林中、傅国柱、陈黎伟、王坚、赵育、卢伯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七

)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

;

本次交易前

,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比例为

27.60%,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

,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比例约为

20.10%,

仍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

,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比例约为

26.64%,

仍然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故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

不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

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赵林中、傅国柱、陈黎伟、王坚、赵育、卢伯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八

)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确认

: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

有效。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前述文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赵林中、傅国柱、陈黎伟、王坚、赵育、卢伯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中介机构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议案》

;

为顺利推进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

董事会同意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册律师

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供独立财务顾问、法律、审计及评估服务。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赵林中、傅国柱、陈黎伟、王坚、赵育、卢伯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

)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全部事宜的议案》

;

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

,

制定、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或调整资产价格等事项

;

2

、根据监管部门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

,

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

,

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

;

3

、应监管部门的要求或根据监管部门出台的新的法规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

批准、签署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一切与本次交易

有关的协议和文件的修改

;

4

、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

,

若监管部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

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

情况

,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

5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以及资产的过户、交割手续等

;

6

、在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

,

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

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核准文件

,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完成日。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赵林中、傅国柱、陈黎伟、王坚、赵育、卢伯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一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

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

,

经自查

,

公司股票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累计涨幅

13.91%

。同期

,

上

证指数

(000001)

累计跌幅

3.60%,

纺织品指数

(882455)

累计涨幅

1.84%,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的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超过

20%

。

同时

,

在筹划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停牌之前

20

个交易日中

,

亦未出现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的情

况。因此

,

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第五条规定的相关标准

,

无

异常波动。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二

)

审议通过《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

董事会决定暂不召开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公司将在审计、评估工作完成

后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交易事项

,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赵林中、傅国柱、陈黎伟、王坚、赵育、卢伯军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600070� � � �股票简称:浙江富润 编号:临2016—006号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暨公司股票暂不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8

日起停牌

,

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进入重大资产

重组程序。停牌期间

,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2016

年

1

月

21

日

,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议案。公司将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对外披

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其他配套文件。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后有关监管事项的通知》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文件进行审核。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22

日起继续停牌

,

待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结果后另行通知复牌事宜。

公司

2016

年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B1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6年 1 月 22 日 星期五

独立财务顾问

二零一六年一月


